
第一章 招标公告
①

湖头镇半山村格头角落至大湖尾道路改建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湖头镇半山村格头角落至大湖尾道路改建工程已由安溪县交通运输局以/批

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安溪县交通运输局以《安溪县交通运输局关于湖头镇半山村格头角

落至大湖尾道路改建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批复》（安交工审[2025]34 号）审定。

项目业主为安溪县湖头镇半山村民委员会，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 100%，招

标人为安溪县湖头镇半山村民委员会。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

标，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的建设地点：安溪县湖头镇半山村。

2.2 项目的规模：项目起点位于湖头镇半山村格头角落，起点桩号 K3+875，沿既有道

路改建，终点位于半山村大湖尾，终点桩号 K5+503.303，路线全长 1.628 公里，设计速度

15km/h，路基设计宽度 6.5 米，路面设计宽度 6.5 米。主要建设内容包含临时工程、路基工

程、路面工程、涵洞工程、路线交叉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招

标控制价为 468.0254 万元，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2.3 项目的计划工期：工程施工计划工期为 4 个月，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2.4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本项目工程施工共分为 1个标段，根据工程性质分为 1个标段组；本次共招标 1 个标段，

1个标段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所属组

别

施工标

段
里程桩号 长度(km) 主要工程内容或工程量

施工工

期

Z1 1
K3+875～

K5+503.303
1.628

项目起点位于湖头镇半山

村格头角落，起点桩号

K3+875，沿既有道路改建，

终点位于半山村大湖尾，终

4个月



点桩号 K5+503.303，路线全

长 1.628 公里，设计速度

15km/h，路基设计宽度 6.5

米，路面设计宽度 6.5 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含临时工

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

涵洞工程、路线交叉工程、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

及环境保护工程，招标控制

价为 468.0254 万元，具体

详见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 1标段(组)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并具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有效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及以上资质（参照附录 1 填写）；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人业绩条件（参照附录 3 简要填写）：/。

（3）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的能力。

投标人为公路施工企业的，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

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

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②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 个标段（组）投标。每个投标人允许中 1个标。对投标人信

用等级的认定标准为：以在“信用交通·福建”（http://220.160.53.3：30050/gzwz/）网

站的公示结果和在泉州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http://jtj.quanzhou.gov.cn/）公示结果

为准。对某一标段组投标的，投标文件需包含 1 份商务文件及该标段组所有标段的报价文件。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

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

得参加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招标公告发布之时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到泉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 电子交易平台（网址：http://ggzyjy.quanzhou.gov.cn），下载电子招标文

件（含《工程量清单》）及设计图纸及参考资料。本招标项目电子招标文件使用海迈电子标

书软件最新版本打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本次招标不组织踏勘现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北京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11 月 14 日 10 时 0

0 分 00 秒
③
，通过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电子交易平台（网址：http://ggzyjy.quanz

hou.gov.cn）在线递交投标文件。

5.3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请各投标人要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的递

交。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上传到指定网址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因投标人的原因未

能正常签到、解密的投标文件将无法进入评审程序，按无效投标处理。如遇交易中心停电或

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按时开标、评标的，则开标日期改期，具体开标时间由招标人与

交易中心协商确定后另行通知。

6.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合理低价+信用分。

本招标项目信用分使用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最新公布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工程施工

从业单位及主要从业人员信用考核结果、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最新公布的农村公路建设工程施

工从业单位及主要从业人员信用考核结果、泉州市最新公布的小规模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信用

考核结果。其中，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最新公布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施工从业单位

及从业人员中标及信用结果最新适用情况可查阅“信用交通·福建”（http://220.160.53.

3：30050/gzwz/）网站“信用考核结果适用情况（动态更新）”栏目中的更新公布；泉州市



最新公布的小规模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信用结果最新适用情况可查阅泉州市交通运输局门户

网站（http://jtj.quanzhou.gov.cn/）专题专栏“工程建设”栏目中的更新公布。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http://ggzyfw.fj.gov.c

n/)、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quanzhou.gov.cn/）、/等媒体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安溪县湖头镇半山村民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泉州市招标咨询中心有限

公司

地址：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半山村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海星街 100 号

东海大厦 B 栋 23 层

邮政编码：362400 邮政编码：362000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人：陈光裕、魏珊珊、陈文清

电话：15060808119
电话：

19959986530/19959986525/0595-28161888

传真：/ 传真：/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qzzbzxzx@163.com

2025 年 10 月 20 日

①
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对本章内容进行补充、细化，但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十六条和《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②
本段规定仅适用于根据《关于发布公路工程从业企业资质名录的通知》（厅公路字〔2011〕114 号）

要求，招标人应通过名录对投标人资质条件进行审核的公路施工企业。

③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公路工程，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

于 20 日。


	

	



